北京市路政局行政执法岗位说明书

	机构
	公路管理处

	主要职责
	1、负责本市公路路政执法工作。

2、负责办理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国道和二级[含]以上市道）。负责复审。

3、办理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跨省或跨区县），负责受理、初审和复审工作。

4、办理上述行政许可的同时，按照有关收费标准办理相关行政征收业务。
5、对分局办理行政许可进行监督指导。

6、依法对损害公路路产、路权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分局实施行政处罚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7、对涉及公路路政的行政强制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岗位
	公路管理处    处长

	岗位职责
	1、负责本市公路路政执法工作。

2、按照复审标准对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国道和二级[含]以上市道）的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3、按照复审标准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跨省或跨区县）的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4、按照有关收费标准对上述2、3各项行政许可中涉及公路占用费的行政征收项目进行复审。
5、对分局办理行政许可进行监督指导。

6、依法对损害公路路产、路权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分局实施行政处罚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7、对涉及公路路政的行政强制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1、对相关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使复审权。

2、行政处罚批准权：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及行政征收过程中，接到分局路政大队初审岗（职责 2中所列四项）或公路管理处初审岗（职责3中所列一项）提交的行政许可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签署复审意见，报主管局长审定。

实施相关行政处罚过程中，接到案卷材料和审核意见后，进行书面审查。属于本岗位批准权限的，签署批准意见，退回执法机构；超出本岗位批准权限的，签署审核意见，报市路政局主管副局长。

关联岗位：市路政局主管副局长，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分局局长、分局路政大队行政许可初审岗、公路管理处行政许可初审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下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岗位
	公路管理处    行政许可受理岗

	岗位职责
	负责跨省或区（县）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的受理工作。具体负责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决定是否受理，制作并送达《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或《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受理权限：跨省或区（县）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1、承接当事人申请材料。

2、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3、对符合条件的，应即时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转初审人员。
4、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5、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要求及申请人的相关权利、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6、对不予受理的，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关联岗位：公路管理处行政许可初审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岗位
	公路管理处    行政许可初审岗

	岗位职责
	负责跨省或区（县）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的初审工作。具体负责实地查验路线、征求意见、提出许可初审意见等。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跨省或区（县）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的初审。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1、接收受理人员移交的许可材料。

2、实地查验机动车超过限制通过的路线，按照初审标准进行审核。
3、现场勘察发现该许可事项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时，应即时告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4、需要向有关处室征求意见的，发出《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征求意见通知书》。有关处室应写出反馈意见，并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未在规定期限内反馈意见的，视为同意。
5、需要进行桥梁检测或桥梁加固及公路设施拆、改、移工程施工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时限内，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6、汇总上述意见后，对符合标准的，提出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转复审人员。
7、对不符合标准的，应与有关处室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不予批准的意见和理由，填写许可流程表，连同申请材料转复审人员。

关联岗位：公路管理处处长（行政许可复审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公路管理处行政许可受理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下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机构
	各分局路政大队

	主要职责
	1、负责本辖区内公路路政执法工作。

2、办理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其中涉及国道和二级（含）以上市道的，负责受理和初审，涉及二级（不含）以下市道和县道的，负责受理、初审和复审。

3、办理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本区县内），负责受理、初审和复审。

4、办理上述行政许可的同时，按照有关收费标准办理相关行政征收业务。
5、按照巡视要求对辖区内的公路进行路政巡视。

6、依法查处公路路政违法行为，以市路政局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7、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责令车辆停驶等行政强制。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岗位
	各分局路政大队    大队长

	岗位职责
	1、负责本辖区内公路路政执法工作。

2、按照复审标准对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二级[不含]以下市道和县道）的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3、按照复审标准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本区县内）的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4、按照有关收费标准对上述2、3各项行政许可中涉及公路占用费的行政征收项目进行复审。
5、依法查处公路路政违法行为。

6、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

7、监督检查本单位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案卷，对案卷质量负责。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对相关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使复审权；对相关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案件行使立案（结案）批准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审核权。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及行政征收过程中，接到分局路政大队行政许可初审岗位人员提交的行政许可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签署复审意见，报分局主管局长审定。

实施相关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过程中，接到案件承办人（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岗）提交的案卷材料后，批准是否立案。对承办人提出的处罚意见进行审核，签署审核人意见，并报分局主管局长。最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批准结案。
关联岗位：分局主管副局长，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分局路政大队行政许可初审岗、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下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岗位
	各分局路政大队    行政许可受理岗

	岗位职责
	负责公路路政有关行政许可的受理工作。具体负责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决定是否受理，制作并送达《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或《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的受理。受理范围为本辖区内全部等级公路。

本区（县）内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受理。（跨省或区县的由市局直接受理）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1、承接当事人申请材料。
2、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3、对符合条件的，应即时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转初审人员。
4、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5、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要求及申请人的相关权利、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6、对不予受理的，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关联岗位：分局路政大队行政许可初审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岗位
	各分局路政大队    行政许可初审岗

	岗位职责
	负责公路路政有关行政许可的初审工作。具体负责审查申请材料、现场勘验、提出初审意见等。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建设工程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许可；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电缆设施许可；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等四项行政许可的初审。本区（县）内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初审。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1、接收受理人员移交的许可材料。

2、进行现场勘察。

3、按照初审标准进行审核。

4、发现该许可事项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时，应即时告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组织听证的，应将听证笔录一同转复审人员。
5、对符合标准的，提出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转复审人员。
6、对不符合标准的，在许可流程表上签署本项申请不予批准的意见和理由后，转复审人员。
7、国道和二级[含]以上市道报市局公路管理处处长复审，二级[不含]以下市道和县道、本区（县）内超限运输报分局路政大队大队长复审。
关联岗位：公路管理处处长、路政大队大队长，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路政大队行政许可受理岗，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下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岗位
	各分局路政大队    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岗（外勤岗）

	岗位职责
	负责对有关公路路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具体负责巡视、现场勘验、询问、提出立案（结案）申请、提出处罚意见、具体实施行政处罚以及案卷的归档整理工作。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执法权限
	依法行使公路路政监督检查权、巡视权，对公路路政违法案件现场享有现场勘验权，对当事人和相关证人可进行询问，提出立案及结案建议，提出处理意见，具体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

	执法程序及岗位关系
	1、发现违法行为。

2、及时进行现场勘验，做好现场勘验笔录；需要拍照、摄像的，保存好照片及影音资料。

3、对当事人和相关证人进行询问，做好询问笔录。

4、根据初步调查取证的情况，提出立案申请，经批准后进一步调查取证。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如需采取强制拆除、责令车辆停驶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一并提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意见。

6、根据最终批准的意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

7、行政处罚全部执行完毕后，撰写结案报告，经路政大队大队长批准后结案，并及时将卷宗按要求归档。
关联岗位：路政大队大队长，本岗位执法过程中处在其上游位置。

	法律责任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局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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